2011年度基建、后勤工作总结
2012年重点工作安排

 ※ 2011年度工作总结

2011年在局党委领导下，紧紧围绕卫生工作重点，在全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各相关处室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圆满完成了2011年全年工作任务。

一、围绕局党委中心工作，着力落实重点工作任务。
（一）办实事，解难题，深入基层搞服务。
 认真落实市卫生局党委《关于在全市卫生行业开展“办实事、解难题、搞服务”活动的意见》要求，宋立志副巡视员带队，先后深入到区县卫生局、局直属单位、医学院校附属医院进行调研服务，解决了单位急需解决的工作难题，开拓了工作思路，密切了上下关系。

     认真落实俊芳副市长对村卫生室建设的要求，宋立志副巡视员带队，由后勤基建处、社区处参加对环城四区和五个涉农区县村卫生室、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督查。
 （二）认真落实“环境年”工作任务。
紧紧围绕“环境年”工作目标，召开医疗单位后勤管理“环境年”建设专题会议，对院容、室内就医环境综合整治提出细化、量化要求。各单位按照市卫生局制定的实施方案及“五净、六有、三有序”工作目标，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层层落实目标责任，基本做到了因地制宜多栽树，医院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整治院容环境情况：清理卫生死角1187处、清理渣土垃圾9819吨、清理垃圾19435吨、改造医疗废物暂存处4625平方米、改造生活垃圾暂存处3404平方米、增设垃圾容器2541个、规范停车场251319平方米、粉刷墙体外檐369243平方米、粉刷室内墙面1109969平方米、改造配膳间711间、改造洗漱间640间、改造卫生间1721间、平整地面路面141749平方米、清理花坛绿地261018平方米、修整园林景观59133平方米、新植树木（灌木）11719平方米、新增树木（乔木）6797平方米、新植草皮33216平方米；新增服务设施：候诊椅7242把、饮水机650 个、公用电话133部、平车238个、轮椅404辆；增设和规范健康宣传栏1198处；方便群众就医规范标识及导诊方向指示牌8914处；规范和增设无障碍设施703 处。

共计投入资金26327.5万元。

二、召开会议，部署工作任务。
（一）部署全年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2011年3月4日，召开2011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总结2010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2011年工作任务。各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向市卫生局递交了《天津市卫生局系统2011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王贺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宋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通过会议，强化了各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要狠抓认识提高、狠抓责任落实、狠抓措施到位，真正做到守土有责，确保一方平安。

（二）开展卫生行业医疗废物专项治理活动。为进一步落实《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卫办医政发〔2010〕186号）要求，推动全市医疗废物专项治理工作进度，2011年5月5日，市卫生局召开全行业医疗废物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会议组织观看了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江苏睢宁县《高危医疗垃圾竟被高价回收》、焦点访谈《周口市医疗废物流向何方》专题片，引起各单位对严格医疗废物管理的高度重视。市卫生监督所和市医院感染质控中心进行了“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法律责任”“医院内医疗废物管理”专题培训。

   （三）认真贯彻市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2011年10月13日，市卫生局召开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张高丽书记对强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提出的要求、王治平副市长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通报了“国庆节”期间市卫生局系统安全生产检查情况，对今年第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要求各单位认真落实高丽书记提出的“要强化安全生产，在全市集中开展安全大检查和专项治理活动，深入排查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认真落实责任制，严格监管，严肃执法，严厉处置，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确保生产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建筑安全、消防安全、校园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示精神和落实市卫生局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要求，必须把安全生产工作做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在第四季度重点落实好完善规章制度、加强从业人员教育、治理安全隐患、冬季防火、安全值班、安全生产检查等7项重点工作，做到：切实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安全生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常抓不懈，消除隐患；细致排查薄弱环节和隐患整改；严肃纪律，严格查处违章违规现象，坚决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三、国家审计署对我市中央转移支付重点中医医院建设项目进行督查。
2011年6月14日至15日，国家审计署一行3人，对我市2007年至2010年中央转移支付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改扩建工程、南开医院扩建工程、武清区中医医院扩建工程、宝坻区中医医院扩建工程、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迁址新建工程5个重点中医医院建设项目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督查组认为天津市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总体管理比较好，一是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在天津地区起到了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作用，如：5个项目中央投资10850万元，拉动地方投入23亿元；二是整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基础设施条件、设备投入、人员队伍建设得到明显改善；三是将对天津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在督查中发现的武清区中医医院扩建工程报批程序、管理不规范问题已立即向市发改委进行反馈。并专程到国家审计署汇报整改情况。并立即进行整改。
四、中央督查组对我市中央补助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建筑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2011年6月29日至7月3日，中央督查组对我市2009年至2011年中央补助我市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情况进行督查，并对静海县、蓟县进行实地督查。督查了静海县医院扩建项目、静海县王口镇中心卫生院扩建项目、静海县唐官屯中心卫生院3个建设项目。 
督查组认为：天津市政府、天津市卫生局对中央补助地方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高度重视，下发文件，成立领导小组，建立规章制度，加强项目管理；对项目资金管理开设专用帐户，专款专用；建设程序方面，50万元以上项目公开招标，落实建设项目法人制、招标制、监理制和合同制“四制”原则 ；资金落实到位，配套资金保证，推动工程进度；审批程序合规有序；2010年卫生部督查发现的问题基本得到整改；积极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督查发现建设项目监理日志有“空白”现象、签订合同有疏漏、竣工项目安全验收应加强管理，引起重视；建设项目名称不符；对专项治理发现的问题立即进行了整改。
五、完成对广东省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项目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督导工作任务。

根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开展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项目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督导检查工作的通知》（卫发明电〔2011〕24号）要求，天津市督查组由宋局带队于2011年6月21-26日赴广东省广宁县、封开县、罗定市和新兴县，对2009年以来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项目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了督查。同时，督查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情况。现场督查 19个公共卫生项目单位，12个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单位。

这种形式的督查给各省市之间学习交流提供了机会，搭建了舞台，有力地促进了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项目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管理，不断提高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水平。
六、基本建设工作进度。
（一）卫生资源调整项目。
1、市卫生局系统建设项目。市卫生局系统安排10个建设项目: 南开医院扩建、胸科医院迁址新建、天津医院改扩建、环湖医院迁址新建、海河医院配套项目、第三中心医院扩建、新建第二儿童医院、传染病院扩建、人民医院三期工程、天和医院改扩建。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建设规模7910张病床，其中新增床位5396张，建成后医院总规模达到11180张病床；总投资65.06亿元，其中市财政预算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12.57亿元，占总投资19.32%。
（1）在建项目 

南开医院扩建项目：主体完成，进行内外檐装修，计划2012年5月竣工。

胸科医院迁址新建项目：主体八层施工。
天津医院改扩建项目：主体施工。

（2）新开工项目

环湖医院迁址新建项目：2011年12月10日开工建设，已完成打桩1044根。 
海河医院配套项目：2012年12月16日开工建设，桩基支护工程完工。 
（3）前期项目
第三中心医院扩建项目: 立项已批复，设计方案竞赛已完成，报市规划局待批。
传染病医院扩建项目：立项已批复，落实《选址意见书》,进行前期工作。
人民医院三期工程：立项已批复，申请规划条件。
新建第二儿童医院项目：设计方案已经市领导审查，正在按一次建成重新申报项目建议书。
天和医院改扩建项目：组织对天和医院改扩建项目调研、论证工作。该院现址为危房（不包括急诊楼），没有抗震设防。市规划局到天和医院现场服务，组织专家对天和医院改扩建项目可行性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和完善。项目建议书已编制完成，开始进行前期工作。
2、医大、中医药大学系统建设项目
（1）竣工项目

肿瘤医院防治综合楼项目：2011年9月竣工，10月已投入使用。
（2）在建项目
中医一附院中医临床研究基地迁址新建项目：2011年8月开工建设，基础施工。

（3）前期项目

中医二附院迁址新建项目：立项已批复，正在进行优化设计，与市公交集团签订了土地置换协议。
代谢病医院迁址新建项目：选址已落实，进行方案设计征集、编制项目建议书及设计方案征集基本完成。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共38个项目，其中：已竣工项目17个，在建项目8个，前期项目13个。 

1、区县医院

竣工项目5个：武清医院住院楼扩建、南开区迁址新建水阁医院、宝坻医院扩建、西青医院、静海医院扩建5个项目竣工。
在建项目3个：塘沽医院改扩建项目：装修基本完成，预计2012年4月竣工。北辰医院扩建项目：主体完成，进行内外檐装修，门诊楼计划2012年5月竣工投入使用，住院楼计划2012年底竣工投入使用。东丽医院二期：进行桩基支护工程。 
前期项目7个：南开区黄河医院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招标、三谭医院扩建项目立项已批复，土地证手续和规划设计条件正在办理中。蓟县医院迁址新建项目立项、可研已批复，进行扩初图设计；武清区人民医院扩建项目正在办理征地手续；汉沽医院二期工程、大港医院二期工程“三个规划”已批复，开始编制项目建议书；新建空港国际医院立项已批复，进行功能布局、建筑方案论证。
     2、区县中医医院
竣工项目1个：武清区中医医院扩建项目竣工。
在建项目1个：宝坻区中医医院扩建项目正在建设。 
前期项目1个：宁河县中医医院迁址新建项目立项、可研已批复。

3、农村乡镇卫生院建设

6个项目竣工：静海县唐官屯中心卫生院、宁河县丰台中心卫生院扩建、蓟县马伸桥中心卫生院和尤古庄中心卫生院改造、宁河县潘庄卫生院扩建、武清区大良中心卫生院扩建6个项目竣工。
2个项目在建：宝坻区钰华医院和黄庄卫生院迁址新建项目正在建设。
3个前期项目：武清区泗村店卫生院迁址新建和大黄堡卫生院改造、蓟县邦均卫生院迁址新建3个前期项目。
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竣工项目5个：红桥区三条石街、滨海新区三槐路、北辰区瑞景街、东丽区华明新家园和金钟街社区卫生服中心5个项目竣工。

在建项目2个：和平区南市街、河北区王串场街正在建设。
前期项目2个：河东区富民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新建、北辰区新建普东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选址已落实，2012年启动建设。

（三）农村卫生室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
全市10个区县建设2433个农村卫生室，其中已建成898个，在建374个，前期1160个。

市发改委已下达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县、宁河县、蓟县2011年村卫生室建设投资计划。共计建设项目2040个，其中：已建成431所，需要新建1488所，改扩建121所；总投资23754万元，其中市投资14252.4万元，市投入资金已到位5574.6万元。

（四）公共卫生项目达标建设。
1、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础设施建设

已达标区县5个：东丽区、武清区、宁河县、蓟县；津南区改造完成。

在建项目1个：红桥区正在建设。

前期项目8个：河北区、河西区、西青区、北辰区、静海县立项已批复；和平区、宝坻区改造方案已审核；河东区正在选址。

规划项目2个：滨海新区发展规划已批复，南开区正在完善方案。 

2、妇幼保健机构基础设施建设

在建项目2个：河西区、津南区。

前期项目14个：河北区、南开区、西青区、宁河县立项已批复；和平区计划进行房屋置换；东丽区、武清区、北辰区、宝坻区、静海县、蓟县选址已落实；河东区正在选址；红桥区、滨海新区规划已落实。

3、卫生监督机构寄出设施建设

达标项目1个：东丽区。

在建项目1个：红桥区开工建设。

前期项目13个：河北区、河西区、北辰区、武清区、宁河县立项已批复；宝坻区、静海县、蓟县选址已落实；和平区、南开区、河东区、津南区、西青区规划已完成。

1个规划项目：滨海新区规划已上报市卫生局待批。

4、精神卫生机构建设

竣工项目1个：滨海新区安定医院扩建项目竣工。
在建项目2个：宝坻区安康医院迁址新建项目基础施工。
前期项目2个：蓟县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扩建项目立项、可研已批复，安宁医院迁址新建项目立项已批复。
（五）组织设计方案论证。为不断规范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设程序，确保医疗布局、医疗流程、医疗功能等环节符合技术规范和临床需要，保证工程质量和医疗安全，组织专家对环湖医院迁址新建项目、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基地迁址新建项目、宁河县新建公共卫生综合楼、蓟县人民医院迁址新建、天津新世纪儿童医院等21个建设项目设计方案进行了论证。
六、房管工作。

市卫生局自管产房屋总计租面积47361平方米，1168户，涉及市内5区43处，平均房龄24年以上。部分房屋年久失修，防水层龟裂严重，房屋大面积漏雨。今年把工作重点放在屋顶维修，先后解决了佟卫里27-29门、二疗宿舍维修，柳江里仓库和办公室、南京路100号屋面漏雨维修，马场道136号围墙加固等，共计维修61户，累计入户维修280次，投入维修费24.5万元。

按照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要求，已完成535户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换发工作，尚有128户未换发。 
     七、安全生产工作

（一）完成了32个单位安全生产绩效考核工作。按照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市劳动保障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津卫财[2009]103号）要求，对医院绩效进行考核，其中安全生产实行“一票否决”制。考核内容：“依据《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出现人员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以及5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制。经对32各单位全年安全生产情况进行考核，均未发生“10人以下重伤，5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事故。”。
（二）举办后勤安全生产专业知识“调训”班。2011年8月至10月底两个多月的时间，举办三期后勤安全生产专业知识“调训”班，对市局直属各单位在岗后勤科长、后勤管理干部、安全生产管理员、电工、司炉工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电工、司炉工安全生产知识应知应会以及预防安全生产事故等方面专业知识进行调训。380人参加了“调训”，其中：管理人员89人，电工196人，司炉工95人。出勤率达到95%。通过“调训”，提高了安全生产意识，强化了安全生产管理，规范了安全操作规程，达到了安全防范关口前移、从基础上构筑安全生产坚固防线的目的。
（三）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
组织2300余人次开展了元旦、春节、五一、十一期间及预防硫化氢中毒、医疗废物处置、50公斤液化瓶、高压容器、医用氧气、变电设备等特种设备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治理的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组织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检查。对市局直属各单位在用295（部）电梯进行全面检查，杜绝电梯运行事故的发生。 
（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按照市安委会关于开展天津市第二十一个“安全生产月”活动要求，结合卫生系统的工作实际，召开了专题会议，下发了《关于认真开展市卫生局系统2011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津卫后〔2011〕283号）文件，发放了50多套“安全生产月”宣传挂图、宣传标语、事故案例、安全生产动漫光盘宣传材料和5000套安全生产教育手册，组织5000余人参加了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答卷活动。市卫生局获得天津市21次安全生产月普法知识竞赛答题活动优秀组织奖。

（五）开展医疗废物督导检查工作。认真落实《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卫办医政发〔2010〕186号）要求，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督导检查方案，组织专业人员对全市16个区县100多个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了督导检查。通过专项整治，全面掌握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管理不到位、个别单位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置、没有焚烧地点存在流入社会的可能、可回收再利用的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混装处理、有被小商小贩再次利用的可能等问题，狠抓整改落实，由表及里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本着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原则，督促各单位强化责任，完善管理工作机制，确保对医疗废物的处置和管理不断规范。

（六）开展对医疗机构絮用纤维制品专项检查。认真落实国家质检检验检疫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联合开展打击“黑心棉”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方案》、市质监局和市卫生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通知》和市卫生局《关于开展医疗机构絮用纤维制品采购及纤维医疗废物管理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10月底全市进行自查自纠工作，11月中旬市质监局和市卫生局组织联合检查组对卫生行业进行了专项督查。
（七）市卫生局被评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合格单位。市安监局对我局系统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考核，并重点对环湖医院、肿瘤医院进行实地考核。对市卫生局高度重视、管理规范、制度落实给予高度评价，被评为2010年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合格单位。给予环湖医院、肿瘤医院各2500元资金奖励。
八、后勤管理。
（一）节能减排工作。
1、组织开展2011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按照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2011年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安排的通知》（津机管发〔2011〕25号）要求，为加强对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的领导，要求各单位精心组织，把握重点，深入宣传，确保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2、根据各单位耗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节能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和量化考核标准，召开专题会议交流工作经验，落实节能目标，推动节能工作的开展。市卫生局系统节能降耗工作得到市机关事务管局好评。市人民医院被评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单位。
（二）节水工作。召开节水专题会议，下达用水节水指标，实行节水量化管理。全年计划用水指标268.75万立方米，实际用水240.02万立方米，节水28.73万立方米，节水率为：10.69%，完成市发改委下达我局系统节水指标。

（三）绿化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天津市义务植树条例》，认真做好义务植树、养护管理工作，较好的完成了绿化工作任务。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被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荣誉称号。市传染病医院被评为天津市2007至2010年度绿化工作先进单位。市肿瘤医院吴宝新、章德全和市卫生局行政后勤管理服务部王卿3名同志被评为天津市2007至2010年度绿化工作先进个人。

（四）爱国卫生工作。紧紧抓住奋战300天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的契机，深入广泛地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组织开展爱国卫生检查和灭鼠灭蚊蝇活动，全系统共计投入4.5万余元购灭鼠药1330.5公斤，购粘鼠板2846块，800余人次参加了灭鼠工作，完成了灭鼠灭蚊蝇工作任务。 

1、爱国卫生工作先进个人：市卫生局机关何松涛、贾芳，市卫生监督所刘志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袁媛媛、吴彤宇、刘辉6位同志被评为天津市2010年度爱国卫生工作先进个人。 

2、市级卫生红旗单：市儿童医院 、市环湖医院、市口腔医院、市眼科医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个单位被评市级卫生红旗单。 

3、市级卫生先进单位：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中心医院、人民医院、第三中心医院、第四中心医院、中心妇产科医院、胸科医院、天和医院、第四医院、传染病医院、海河医院、安定医院、肿瘤医院、血液中心、和平保育院、幼儿园、急救中心、第一中心医院东院、中医药研究院19个单位被评为市级卫生先进单位。
※ 2012年重点工作安排

2012年后勤基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2012年市卫生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全市“调、惠、上”活动的部署，强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快卫生资源调整项目建设进度，推进疾控体系、监督体系、妇幼体系的机构建设，完成农村卫生室的建设，深入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巩固医疗机构“环境年”建设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为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就医环境，继续加强医疗机构的环保和节能降耗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和市第十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一、基本建设。
（一）卫生资源调整建设任务。
2012年，市卫生局系统安排10个建设项目: 南开医院扩建、胸科医院迁址新建、天津医院改扩建、环湖医院迁址新建、海河医院配套项目、第三中心医院扩建、新建第二儿童医院、传染病院扩建、人民医院三期工程、天和医院改扩建。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建设规模7910张病床，计划总投资65.06亿元。

1、市委、市政府民心工程：新建第二儿童医院项目列入天津市2012年20项 民心工程。
2、市重点建设项目。胸科医院迁址新建、天津医院改扩建、环湖医院迁址新建3个项目列入2012年市重点建设项目。
3、市重点前期项目。新建第二儿童医院、第三中心医院扩建2个项目，申请列入2012年市重点前期项目。
4、计划完成投资目标。按照目前各建设项目的工作进度，2012年计划完成投资目标18亿元。
5、工作进度

（1）计划竣工项目3个：南开医院扩建项目预计2012年5月竣工，海河医院配套工程、胸科医院迁址新建项目年底竣工。
（2）续建项目2个：天津医院改扩建项目、环湖医院迁址新建项目。
（3）计划新开工项目4个：新建第二儿童医院、第三中心医院扩建、传染病医院扩建、人民医院三期工程。

（4）前期项目1个：天和医院改扩建。
6、做好项目服务。做好中医一附院中医临床研究基地迁址新建、中医二附院迁址新建、代谢病医院迁址新建项目的咨询服务，推进项目的建设进度。

（二）推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进度.
1、大力改善基层卫生服务条件，推动南开区黄河医院门诊楼扩建、塘沽医院扩建、东丽医院扩建二期、北辰医院扩建、蓟县医院迁址新建、宝坻区中医医院扩建、宁河县中医医院迁址新建、宝坻区安康医院迁址新建、蓟县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改扩建、农村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进度；开始启动南开区三潭医院扩建、汉沽医院、大港医院、国际空港医院、武清区人民医院扩建（二期）项目建设。
2、推动农村卫生室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进度，会同市发改委进行督导检查，力争在上半年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3、积极配合相关处室落实好疾控体系建设、妇幼机构建设、卫生监督体系建设。
（三）继续推动中央投资项目建设进度。进一步落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扩大内需中央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发改电[2009]137号）要求，会同市发改委对我市卫生系统36个中央投资项目报批程序、建设进度、资金落实、资金管理和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力争早日建成投入使用。

 （四）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岗位人员学习培训，强化卫生建设项目方案论证审核工作。

三、继续开展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
认真落实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卫生系统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卫规财发〔2009〕102号）和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津党办发〔2009〕26号）精神，配合相关处室完成好建筑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任务。

四、安全生产管理。
2012年是安全生产关键一年，即将召开全国“两会”，党的十八大、市第十次党代会也在今年召开，确保今年安全生产平稳运行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以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为主线，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为载体，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为重点，以预防为主、落实责任、依法治理、应急处置、科技支持、基础建设为主要措施，落实全市“调、惠、上”活动的部署。努力实现2012年全市卫生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强平安医院建设，做好卫生系统安全管理，保障消防安全，有效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一）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局，责任重于泰山。要狠抓责任落实、狠抓措施到位，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认真落实，切实防范事故发生。做到特种设备合格证率达100%；特种设备年检率达100%；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达100%；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执行率达100%；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必须进行安全资格认证培训，做到持证上岗率100%；确保安全生产各项重大责任事故为零。

（二）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各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与市卫生局局长签订《天津市卫生局系统2012年安全生产责任书》。各单位要按照市政府、市卫生局要求做好单位自身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的签订工作。安全生产责任要落实到人，不留盲点，无缝对接。

（三）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汛期”“防雷”“电梯”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进一步强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真正把加强安全生产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达到管理更加规范，重大事故的发生率为零，一般问题和隐患的发生率比前一年要有明显的下降。

（四）大力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制度。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1〕4号）精神，开展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落实市安委会《关于组织进行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的通知》（津安办〔2011〕9号）要求，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进一步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依据《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我局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要求，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五）继续强化安全生产继续教育。 按照2012年卫生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组织安全生产学习培训，不断推动全系统安全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六）加强医疗废物管理。认真总结2011年医疗废物督查工作情况，针对二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办医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狠抓落实整改；积极与市环保局协调，解决不按期收集问题；与市环保局协调，进一步规范单位之间互相依托存放医疗废物；从根本上解决基层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问题。

五、继续搞好后勤保障环境建设。
在巩固2011年已取得的环境综合整治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医院后勤“五净、六有、三有序”的环境考核标准，继续深入开展就医环境综合整治，细化和量化工作任务，规范管理，全面提升就医环境质量。 
六、实行节能目标管理。
落实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等十部门拟定的天津市“十二五”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函〔2011〕87号文件）要求，成立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小组，组织相关专家和专业人员对市卫生局所属单位进行节能工作和目标责任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市卫生局每年度下达的节能目标、节能降耗体系建设情况、目标分解落实情况、管理制度落实情况、政策措施执行情况、节能技术推广情况、节能宣传培训情况。确保完成年度节能目标。 
后勤基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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